附件1                重庆文理学院第四次岗位聘用个人申请表（教师岗）
	姓 名
	
	性 别
	
	出生

年月
	
	参加工作

时间
	
	职务
	
	职称
	
	取得资格时间
	
	专业类别
	

	现任岗位等级
	
	聘任
现等级时间
	
	申报岗位等级
	
	教学

为主型
	
	科研

为主型
	
	专职

科研人员
	

	满足附加条件类别
	①、②、③、④、⑤、⑥、⑦（在相应序号上打勾，条件见教师岗位设置与聘用细则）
	工作量比率（个人不填写）
	  

	教学、科研

计分

情况
	论文类
	论 文 名 称
	发表时间
	刊物名称
	刊物类别
	排名
	折合计分
	合计计分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其他类（项目、著作类、成果转化、研究报告、专利等）
	名     称
	来源
	立项时间
	排名
	折合计分
	其中教学类科研工作量计分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获  奖

情  况
	名     称
	获奖时间
	授奖单位
	获奖等级
	排名
	折合计分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与教学相关的科研工作量
	
	

	本人承诺：1、以上个人所填内容属实；

2、在受聘岗位期间，能够履行学校规定的岗位职责。

申请人签字：

年     月     日
	二级单位岗位聘用工作小组推荐意见：经初步审核评议，推荐聘用
教师          级岗位

（盖章）

年     月      日
	学校教师岗位聘用工作委员会核实意见：经核实，符合          级教师岗位条件，建议聘用。

核实人签字：
年      月      日
	学校岗位设置与聘用领导小组审批意见：

同意聘用教师          级岗位。

（学校公章）

年    月    日


注：1、在认为所满足限制条件的相应栏目内打“√”。论文类成果的“排名”栏按“第几(共几人)”的方式填写。“取得资格时间”指取得最高职称资格的时间，具体到年月。
    2、论文、项目、获奖情况等项目空格填写不完时，可以依据上面格式另附一页，但需申请人签字；折合计分、合计计分两栏，本人不填写。
    3、教学为主型和科研为主型仅针对专业技术三级岗，其他岗位不填写；申报教学为主型需填写每学期课堂教学工作量情况统计表。

    4、满足附加条件类别项，请在相对应的需要上打“√”。“专业类别”选填“社会科学”、“自然科学”、“外语”、“体育”、“艺术”。
    5、本次填写的工作业绩和科研成果的计算时间为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。
